
长宁区鼓励科技创新的实施办法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全面融入上海建设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服

务上海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

枢纽门户的四大功能建设，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

升区域核心竞争力，根据《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

例》，结合长宁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适用对象）

在长宁区依法设立、经营状态正常、信用记录良好的法

人和非法人组织等单位（以下简称“单位”）。

第三条（职责分工）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区科委”）负责编

制扶持资金需求预算，按照政策内容确定年度使用方向和扶

持重点，组织认定、评审等政策实施相关工作。

长宁区财政局负责扶持资金的预算管理和资金拨付，并

根据需要，协同区科委做好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四条（扶持方式）

政策扶持资金采用分类扶持的方式，根据不同政策的扶

持力度和要求，给予财政资金支持。

第五条（资金来源）

本办法涉及的扶持资金由区级财政预算安排，在区科委

扶持资金专项中列支。



第六条（鼓励科技研发创新）

支持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对创新项目和成果给予财政

资金支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张江项目扶持政策。鼓励参与张江项目申报，对

获得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立项的项目，给予 1：1

匹配资金扶持。

（二）市、区创新资金项目扶持政策。对市科委立项的

市级创新资金项目，给予匹配资金扶持。对经认定的区级创

新资金项目，给予不超过 10 万元的资金扶持。

（三）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政策。对列入国家、上海

市的技术创新成果项目在本区实现产业化的，按照单位实际

承担项目经费，给予 25%-50%的匹配资金支持，每个项目不

超过 500 万元。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对本区高

校科研院所与单位合作开展技术攻关项目并实现产业化的，

经评审认定符合条件的，给予本区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总投入

30%且不超过 150 万元的后补贴支持。

（四）小巨人（培育）工程项目扶持政策。对市级小巨

人（培育）工程项目，给予匹配资金扶持。对区级小巨人培

育企业给予 50 万元的扶持。

（五）创新成果奖励政策。对获得国家级、市级科学技

术奖励的单位，给予 1：1 匹配资金支持。对首次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或新迁入长宁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20 万元

的一次性支持；对再次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给予 10 万



元的一次性支持。鼓励单位积极参与协同创新，申报各类相

关资质和奖励。

第七条（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支持科技创新券服务和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对单位的相

关费用给予财政资金支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科技创新券补贴。对申请使用研发公共服务平台

科技创新券补贴的单位，在市级资助基础上，给予 1：1 配

套支持，单个单位年度支持不超过 30 万元。

（二）鼓励功能性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建设。重点对在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企业孵化、科技企业集聚等方面做

出贡献的单位，每年根据绩效评估结果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第八条（推动创新创业载体建设）

支持创新创业载体建设，对国家级、市级相关创新创业

载体，经绩效评估给予财政资金支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国家、市级创新创业载体配套奖励政策。对通过

国家或市级绩效评估的创新创业载体，按国家或市级标准给

予匹配资金支持。

（二）科技园区、创新创业载体绩效评估奖励政策。对

通过区级年度绩效评估的科技园区、创新创业载体，给予相

应的资金支持。其中，大学科技园不超过 300 万元，科技园

区不超过 200 万元，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不超过 100

万元。

第九条（附则）



（一）本实施办法执行过程中，如遇上级政策调整，

以上级政策为准。

（二）同一单位不得因同一事项重复享受政策。在享受

本实施办法相关政策期间，如同时可享受本区其他同类政

策，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

（三）涉及载体建设、企业创新、环境建设中对区域产

业生态打造有重大影响的，可采取“一事一议”“一企一策”

的方式处理。

（四）本实施办法由区科委负责解释。

（五）本实施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止。


